附件3 

复州河及其主要支流监测计划

（2016-2020年）

一、国控断面：复州河三台子断面、复州河复州湾大桥断面。

1.监测频次：每月一次。

2.监测项目：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流量、电导率。

二、市控断面：复州河高屯断面、复州河蔡房身大桥断面。
1．监测频次：4月、8月、10月各一次。

2．监测项目：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流量、电导率。

三、其他断面：曲店河铁路桥断面、九道河安德利桥断面、复州河松树镇下河口村下苇路断面、复州河得利寺镇蔡房身村两河口上游断面、复州河太阳街道办事处那屯桥断面、复州城镇东瓦珍珠河桥断面、杨家乡太平庄岚崮河桥断面、老虎屯镇雅虎路机场桥断面、元台镇陶屯大沙河桥断面。

1．监测频次：4月、8月、10月各一次。

2．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附件4

复州河流域实施环境保护“河长制”

管理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16〕29号）精神，加快水污染治理，改善水环境质量，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现制定复州河流域实施环境保护“河长制”管理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目标任务
全面推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快实施复州河流域污染整治，实现河流水质逐年改善，确保水体水质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二、实施范围
实施“河长制”管理的流域范围为松树水库坝下至复州河三台子入海口复州河主河道及主要支流河道，复州河流域实施“河长”、“河段长”、“河道管理员”三级管理，全市设定8个考核断面。

三、组织层级及工作职责
河长、河段长和河道管理员，分别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乡（镇、街道）级政府主要领导、村委会（社区）负责人担任。具体组织层级及工作职责如下：
（一）河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1.建立河流环境管理制度，组织制定实施辖区流域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确定年度流域、区域、行业的重点任务和年度目标，公布未达标水体达标方案，保障水质达到考核要求。
2.确定流域污染治理工程项目、管理措施，明确投资计划、完成时限，分解落实治理责任到具体部门、具体河段长，确保规划、项目、资金和责任“四落实”。
3.确保每年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辖区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对辖区“河长制”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调度、督查、考核、问责。
4.组织查处各类污染河流水质、破坏河道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5.组织制定本地区的考核细则，组织分析评价河流水质及污染防治效果。
（二）河段长。由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担任，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1.落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的本辖区各项治理工程和整治措施，加强污水治理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及运行工作，整治入河排污口，对污水直排口进行截污，防止污水乱排现象。
2.建立河道巡查保洁长效制度，监督河道截污治污设施管理维护；制止和查处倾倒垃圾、非法采砂、擅自排污等行为；及时清除河道河岸垃圾和漂浮物。
3.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河道清障清淤和水土流失管理，积极开展河道生态绿化，努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流面貌，改善和优化人居环境。
4.加强宣传工作力度，着力提高辖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道德水平，发动全民参与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及时曝光落后区域、环境违法行为以及卫生保洁方面的不良习俗。
（三）河道管理员。由村委会（社区）主要负责人担任，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1.开展河道的日常疏浚、清障、保洁工作，开展河道管理日常巡查，协助执法部门对河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
2.协助开展河道生态绿化、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河道采砂管理，发现河道内病死动物及时上报农业、卫生防疫部门。
3.收集管理资料，建立保洁台账，及时上报信息，设置具有保洁人员名单、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宣传标牌。
4.做好河道保洁宣传工作，引导群众自觉保持河道清洁。
四、考核奖惩
（一）加强监督考核。对水环境达标与改善、治污工程建设、责任制落实、水环境日常监管等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考核结果优秀的，予以通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重点工程推进缓慢、予以通报批评。
（二）严肃责任追究。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水环境污染事件，以及干预、伪造数据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导致水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终身追究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环保局、市林水局等有关部门按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做好统筹调度、监督检查、考核评估工作，指导和支持各有关乡镇（街道办事处）做好“河长制”实施工作。各有关乡镇（街道办事处）要加强“河长制”管理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各项重点任务要建立台账并逐月进行动态更新，每季度末向市环保局上报工作信息，年底前上报工作总结。
（二）强化信息公开。要及时在媒体上发布重要治污信息、责任落实情况，让公众了解辖区流域水环境质量和治污进展，动员全社会监督河道污染状况，扩大社会监督覆盖面。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应在河段明显位置设立标志牌，标注河（段）长姓名、职务、监督电话、主要目标任务等信息，并向媒体公布。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与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并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
附：“河（段）长制”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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